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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提交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问题清单

和支撑材料目录的通知

各一级指标牵头部门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<成都工业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

评建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成工院〔2024〕35 号）（附件 1，

下文简称“评建工作方案”）的安排部署，按照校领导调

研职能部门的工作要求，各一级指标牵头部门需开展自查

自建，形成自评问题清单和支撑材料目录，现将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任务分工

评建工作方案明确的一级指标牵头部门为：

(1)“办学方向与本科地位”牵头部门：党政办公室

(2)“培养过程”牵头部门：教务处

(3)“教学资源与利用”牵头部门：教务处

(4)“教师队伍”牵头部门：党委教师工作部/人事处

(5)“学生发展”牵头部门：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(6)“质量保障”牵头部门：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

(7)“教学成效”牵头部门：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(8)“办学特色”牵头部门：发展规划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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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要求

问题清单和支撑材料是审核评估专家开展线上线下评

估重点关注的材料。

1.自评问题清单。各牵头部门对标评估指标，结合学

校情况（见附件 2）及具体工作实际，对应二级指标和审核

重点阐述（参见附件 3），实事求是地分析、总结、提炼

“存在问题”，形成《本科教育教学自评问题清单》（模

板见附件 4）。

2.支撑材料目录。各牵头部门认真研究评估指标，重

点关注二级指标下的“重点阐述”（参见附件 3），根据

“支撑材料目录”建议，全面深入、详实准确、逻辑清晰

地分析整理出应提供的支撑材料目录（模板详见附件 5），

并根据工作实际标注当前状态（已完成、待完善、暂缺待

补等）。

3.各一级指标牵头部门应统筹协调、有序组织各二级

指标审核重点配合单位认真研讨、共同完成以上工作。同

时，对照问题清单和支撑材料，认真全面开展查漏补缺工

作，将评建工作落实到位。

三、材料报送

各一级指标牵头单位须于 6 月 26 日前提交《本科教育

教学自评问题清单》（附件 4）、《支撑材料目录》（附件

5）。以上材料均通过办公系统（OA）按照“报送人－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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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（审批）－质评中心徐睿琦（协同）”的流程报送。

联系人：徐睿琦 87992885；办公楼 126 办公室。

附件：

1.《成都工业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评建工作方

案》

2.成都工业学院近三年本科教学状态数据分析报告、

本科质量报告及定量指标数据

3.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报告指标点重点阐述、

支撑材料目录建议

4.《本科教育教学自评问题清单》模板

5.《支撑材料目录》模板

审核评估评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4 年 6 月 6 日


